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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大〔2017〕21 号 
 

 

闽南师范大学关于印发《闽南师范大学 

职称评审补充规定》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闽南师范大学职称评审补充规定》已经学校党委会审定

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闽南师范大学 

2017 年 1 月 12 日 

 

 



闽南师范大学职称评审补充规定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人员职

称评价改革的若干意见》（闽政办〔2016〕1 号）文件精神，

对《闽南师范大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基本任职条件》（闽

南师大〔2013〕25 号）文件中规定的论文及科研成果要求，

教师若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技术创新、发明专利等可作如下

替代： 

１. 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主持（责任）人研发的高新技术成

果成功实现转化和产业化，单个技术项目转让交易额累计达到

15 万元或 3年内多个技术项目转让交易额累计达到 30 万元

的，在参与职称评审时每个项目可替代一项厅级科研项目；单

个技术项目转让交易额累计达到 30 万元或 3年内多个技术项

目转让交易额累计达到 60 万元的，在参与职称评审时每个项

目可替代一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单个技术项目转让交易额累计

达到 50 万元或 3年内多个技术项目转让交易额累计达到 100

万元的，在参与职称评审时每个项目可替代一项国家级科研项

目。技术转让合同以所在省、设区市科技管理部门、或高校、

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２. 完成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产业技术开发与应用计划

项目的负责人；或主持管理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且研发技术创

新产品（项目）近 3 年年均销售收入 800 万元以上或年均缴税

100 万元以上者；或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完成

2 项技术创新并实现成果转化的；或选育的农作物新品种通过

国家审定或鉴定、省级审（认）定，五年全省累计推广面积达

100 万亩以上；或推广面积占该作物全省播种面积 20%以上，



其品种选育者（排名前 3）。符合以上条件之一者，可以 1篇

专业技术分析报告（由本人单独撰写并与工作岗位相关，含施

工方案、设计方案、技改方案、技术方案等，每篇字数不少于

3000 字，由科技处组织专家作出鉴定意见）替代 1 篇论文（论

文级别由专家认定）。 

  ３.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以上、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个人排名第一）的，可替代

2 篇Ａ类论文；获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排名第二、第三名）的，二、三等奖（个人排名第

一）的，可替代 1 篇 A 类论文。 

4. 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以及福建省专利

特等奖（发明人排名第一）的，或获得国家级品种审定和品种

权（排名第一）可替代 2 篇 A 类论文；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中国专利优秀奖以及福建省专利特等奖（发明人排名第二）的，

或获得国家级品种审定和品种权（排名第二）可替代 2 篇 B

类论文(或 1 篇 A类论文)；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中国专利优秀

奖以及福建省专利特等奖（发明人排名第三）的，或获得国家

级品种审定和品种权（排名第三）可替代 2篇Ｃ类论文(或 1

篇 B 类论文)。 

５. 获得福建省专利奖一等奖（发明人排名第一）、二等

奖（发明人排名第一）的，或获得省级品种审定和品种权（排

名第一）可替代 1 篇 B 类论文要求； 

  ６. 获得 1项授权发明专利（发明人排名第一）的，可替

代 1 篇Ｂ类论文，若被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

俄罗斯等国家授权的,可替代 1篇 A 类论文。 



7. 在《Nature》《Science》《Cell》发表论文或在专

业领域影响因子 20 以上的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或第

一通讯作者）的，对论文的篇数不作要求。 

8.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排名前 3）、中国发明

专利金奖（发明人排名前 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千人计划”人选、“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可直接

确认相应专业最高级别专业技术资格。 

9. 作为第一起草人，负责 1项以上国际或国家标准、或

2 项以上行业标准的制订（修订）工作，并负责其中主要技术

内容的撰稿或实验验证工作，且该标准在相应范围内得到实施

应用的，可替代 1 篇 B 类论文。 

10. 在《Nature》《Science》《Cell》发表论文或在专

业领域影响因子 20 以上的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或第

一通讯作者）的，不需论文送审，其它情形需有两篇论文做为

代表作送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闽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2017 年 1月 12 日印发 
                                                             


